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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 法 會 經 濟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 
香 港 旅 遊 業 的 運 作 和 規 管 架 構 檢 討  

 
 
目 的  
 
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在 二 零 一 一 年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發

表 諮 詢 文 件，就 香 港 旅 遊 業 的 運 作 和 規 管 架 構 的 檢 討 方 案 徵

詢 旅 遊 業 界 和 公 眾 的 意 見，本 文 件 闡 述 諮 詢 文 件 的 要 點，以

及 當 局 的 諮 詢 安 排 。  
 
背 景  
 
2. 旅 遊 業 現 在 實 行 雙 軌 規 管 制 度 ， 由 香 港 旅 遊 業 議

會（ 旅 議 會 ）負 責 行 業 規 管，並 由 旅 遊 事 務 署 轄 下 的 旅 行 代

理 商 註 冊 處（註 冊 處 ）負 責 發 出 牌 照 及 監 察 旅 行 代 理 商 的 財

務 狀 況，這 個 制 度 已 運 作 超 過 二 十 年，旅 議 會 在 行 業 規 管 和

推 動 業 界 發 展 方 面，一 直 擔 當 重 要 角 色。過 去 二 十 多 年，香

港 旅 遊 業 不 斷 演 變 和 發 展，近 年 內 地 入 境 遊 增 長 迅 速，為 旅

議 會 的 規 管 工 作 造 成 沉 重 壓 力 。  
 

3. 二 零 一 零 年 十 月 ， 行 政 長 官 在 施 政 報 告 宣 布 ， 政

府 會 檢 討 香 港 旅 遊 業 的 運 作 和 規 管 架 構，主 要 目 的 是 為 旅 遊

業 找 出 健 康 及 可 持 續 的 發 展 方 向。去 年 年 中，內 地 入 境 旅 行

團 發 生 若 干 涉 及 不 良 經 營 手 法 的 事 件，社 會 人 士 普 遍 關 注 旅

遊 業 現 行 的 規 管 架 構 能 否 切 合 旅 遊 業 急 速 發 展 的 需 要，因 此

我 們 的 首 要 工 作，是 為 旅 遊 業 尋 找 有 效 且 能 與 時 並 進 的 規 管

模 式。經 濟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也 於 本 年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會 議，初

步 討 論 了 檢 討 的 方 向 及 範 疇 等 。  
 
4. 我 們 在 草 擬 諮 詢 文 件 時 ， 考 慮 了 社 會 各 界 對 旅 遊

業 運 作 及 規 管 情 況 的 意 見 ， 也 研 究 了 外 地 規 管 旅 遊 業 的 模



 

式。諮 詢 文 件 開 列 了 四 個 改 革 方 案，以 及 這 些 方 案 的 利 弊 、

推 行 所 需 時 間 和 對 財 政 的 影 響 ， 要 點 如 下 - 
 
改 革 方 案  
 
方 案 一 ：  保 留 雙 軌 規 管 制 度 ， 改 革 旅 議 會 並 訂 明 其 公 共 組

織 的 角 色  
 
5. 方 案 一 建 議 改 革 旅 議 會 理 事 會 和 各 委 員 會 的 組

成，增 加 旅 議 會 非 業 界 理 事 的 數 目 至 成 理 事 會 大 多 數，而 旅

議 會 主 席 則 可 由 理 事 互 選 或 政 府 委 任，旅 議 會 的「 上 訴 委 員

會 」和 負 責 紀 律 和 懲 處 的 委 員 會 方 面，包 括「 規 條 委 員 會 」、

「 消 費 者 關 係 委 員 會 」及「 購 物 事 宜 委 員 會 」，由 現 時 以 非

業 界 人 士 作 多 數 改 為 全 部 由 非 業 界 人 士 出 任 委 員。政 府 並 會

修 改《 旅 行 代 理 商 條 例 》（ 第 218 章 ），明 確 表 明 旅 議 會 是

規 管 架 構 下 的 公 共 組 織 。  
 

6. 這 個 方 案 沿 用 現 時 雙 軌 規 管 制 度 的 框 架 ， 維 持 由

旅 議 會 制 訂 作 業 守 則 及 指 引 以 規 管 旅 行 代 理 商 和 從 業 員，有

助 規 管 機 構 因 應 不 斷 轉 變 的 營 商 手 法 作 出 迅 速 應 對 。  
 

7. 方 案 涉 及 修 改 旅 議 會 《 組 織 章 程 大 綱 及 細 則 》 中

有 關 旅 議 會 理 事 會 和「 上 訴 委 員 會 」的 組 成，以 及 修 訂《 旅

行 代 理 商 條 例 》，以 訂 明 旅 議 會 作 為 公 共 組 織 的 角 色。前 者

估 計 待 業 界 就 如 何 改 革 理 事 會 和 各 委 員 會 的 組 成 取 得 共 識

後，仍 需 約 六 至 九 個 月 時 間 完 成 相 關 程 序。至 於 修 訂 法 例 方

面，我 們 會 爭 取 於 一 年 內 把 條 例 草 案 提 交 立 法 會 審 議。修 改

旅 議 會《 組 織 章 程 大 綱 及 細 則 》和 修 訂 法 例 的 工 作 可 同 期 進

行 。 我 們 相 信 旅 議 會 可 利 用 現 有 資 源 推 行 方 案 一 的 各 項 改

革 ， 因 此 這 方 案 對 財 政 造 成 的 影 響 很 輕 微 。  
 
方 案 二 ：  旅 議 會 部 分 規 管 職 能 轉 移 至 政 府 部 門  
 
8. 方 案 二 除 了 採 納 方 案 一 改 革 旅 議 會 理 事 會 和 各 委

員 會 組 成（ 即 增 加 非 業 界 理 事 數 目，主 席 由 理 事 互 選 或 政 府

委 任 產 生 ， 及 負 責 紀 律 和 懲 處 的 委 員 會 全 由 非 業 界 委 員 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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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）外，亦 建 議 重 新 審 視 旅 議 會 的 職 能 及 權 責。在 這 方 案 下，

旅 議 會 將 繼 續 負 責 制 訂 守 則 和 指 引 ， 但 必 須 先 徵 得 政 府 同

意，方 可 執 行。此 外，為 進 一 步 完 善 上 訴 機 制 和 保 障 旅 客 權

益，方 案 建 議 在 旅 議 會 外 成 立 由 非 業 界 人 士 組 成 的 獨 立 上 訴

委 員 會，並 加 入 旅 客 針 對 旅 議 會 決 定 提 出 上 訴 的 途 徑。獨 立

上 訴 委 員 會 將 負 責 處 理 業 界 人 士 和 旅 客 針 對 旅 議 會 裁 決 的

上 訴 ， 其 行 政 支 援 由 註 冊 處 提 供 。  
 

9. 這 方 案 與 方 案 一 相 似 ， 有 助 釋 除 「 自 己 人 管 自 己

人 」的 疑 慮，保 留 旅 議 會 的 規 管 角 色 和 業 界 組 織 的 地 位，也

有 助 旅 議 會 繼 續 協 調 業 界，推 動 旅 遊 業 的 長 遠 發 展。整 體 而

言，這 個 方 案 保 留 旅 議 會 規 管 制 度 的 長 處，同 時 提 高 制 度 的

獨 立 性 和 公 信 力 。  
 
10. 方 案 涉 及 修 改 旅 議 會 《 組 織 章 程 大 綱 及 細 則 》 ，

待 業 界 取 得 共 識 後，仍 需 約 六 至 九 個 月 時 間 完 成 相 關 程 序 。

方 案 二 所 需 的 法 例 修 訂 工 作 較 方 案 一 複 雜，我 們 估 計 大 約 於

兩 年 內 把 條 例 草 案 提 交 立 法 會 審 議。在 這 個 方 案 下，現 時 註

冊 處 的 編 制 及 職 能 需 要 略 為 擴 充，以 便 為 獨 立 上 訴 委 員 會 提

供 行 政 支 援 。 初 步 估 計 ， 每 年 開 支 會 增 加 約 900 萬 元 。  
 
方 案 三 ：  成 立 法 定 獨 立 機 構 負 責 旅 遊 業 規 管 工 作  
 
11. 方 案 三 建 議 成 立 法 定 獨 立 機 構 ， 對 旅 行 代 理 商 、

導 遊 及 領 隊 進 行 規 管。至 於 發 牌 工 作，可 以 考 慮 由 獨 立 機 構

一 併 處 理 或 由 政 府 擔 當 最 終 發 牌 機 構 的 角 色。旅 議 會 則 保 留

業 界 商 會 組 織 的 身 分，推 動 行 業 發 展。我 們 建 議 法 定 獨 立 機

構 理 事 會 的 主 席、副 主 席 及 所 有 成 員 均 由 政 府 委 任，當 中 可

包 括 業 界 人 士（ 包 括 前 線 員 工 ）、非 業 界 人 士 和 政 府 代 表 。

非 業 界 人 士 應 為 理 事 會 成 員 的 多 數 。  
 
12. 成 立 新 的 法 定 獨 立 機 構 可 提 高 旅 遊 業 規 管 架 構 的

獨 立 性 和 公 信 力，這 個 制 度 讓 法 定 獨 立 機 構 在 執 行 規 管 時 有

法 律 依 據，避 免 爭 拗，法 定 獨 立 機 構 可 發 出 不 屬 於 附 屬 法 例

的 指 引，規 管 旅 行 代 理 商、導 遊 及 領 隊。雖 然 法 定 獨 立 機 構

未 必 能 像 旅 議 會 一 樣 緊 貼 業 界 發 展，但 仍 可 因 應 市 場 發 展 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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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比 較 迅 速 的 規 管 決 定 。  
 
13. 方 案 三 涉 及 立 法 和 修 改 旅 議 會 《 組 織 章 程 大 綱 及

細 則 》。由 於 很 可 能 需 要 草 擬 全 新 法 例，我 們 估 計，約 在 兩

年 半 內 把 條 例 草 案 提 交 立 法 會 審 議；修 改 旅 議 會 章 程 則 需 時

六 至 九 個 月。我 們 粗 略 估 計 法 定 獨 立 機 構 的 每 年 總 開 支 約 為

5,000 萬 元 至 5,500 萬 元 ， 較 現 時 註 冊 處 和 旅 議 會 總 開 支 增

加 約 1,700 萬 至 2,200 萬 元 。  
 
方 案 四 ：  政 府 部 門 取 代 旅 議 會 負 責 規 管  
 
14. 方 案 四 建 議 由 政 府 部 門 負 責 旅 遊 業 整 體 規 管 ， 包

括 處 理 旅 行 代 理 商、導 遊 及 領 隊 的 發 牌 及 規 管 工 作。旅 議 會

則 繼 續 保 留 業 界 商 會 組 織 的 身 分，推 動 行 業 發 展，並 代 表 業

界 向 規 管 機 構 提 供 意 見 。  
 
15. 由 政 府 全 面 規 管 旅 遊 業 ， 可 增 強 規 管 機 構 的 公 信

力。然 而，政 府 機 構 在 程 序 及 財 政 上 會 受 到 較 多 限 制，與 其

他 方 案 比 較，在 運 作 上 彈 性 最 少，例 如 政 府 將 需 要 為 適 用 於

規 管 旅 行 代 理 商、導 遊 及 領 隊 的 守 則 制 訂 附 屬 法 例，規 管 模

式 的 靈 活 性 不 足 ， 未 必 能 及 時 規 管 市 場 行 為 。  
 
16. 這 方 案 涉 及 立 法 和 重 新 決 定 旅 議 會 的 定 位 及 職

能。修 改 旅 議 會《 組 織 章 程 大 綱 及 細 則 》需 時 約 六 至 九 個 月。

至 於 修 訂 法 例 方 面，我 們 估 計 可 在 約 兩 年 半 內 把 條 例 草 案 提

交 立 法 會 審 議 。  這 方 案 需 要 將 註 冊 處 升 格，按 我 們 的 粗 略 估

計，新 部 門 所 需 人 手 會 由 現 時 註 冊 處 的 16 人 增 至 約 67 人 ，

每 年 預 算 開 支 亦 會 由 900 萬 元 增 至 約 4,500 萬 元，較 現 時 註

冊 處 和 旅 議 會 總 開 支 增 加 約 1,200 萬 元 。  
 
17. 諮 詢 文 件 除 了 解 釋 上 述 四 個 改 革 方 案 外 ， 同 時 也

就 應 否 引 入 導 遊 發 牌 制 度，和 應 否 設 立 不 同 牌 照 規 管 出 境 及

入 境 旅 遊 業 務 徵 詢 意 見 。  
 
18. 除 了 改 革 規 管 架 構 ， 亦 有 社 會 人 士 提 議 政 府 應 考

慮 成 立 專 責 旅 遊 的 政 策 局，處 理 與 旅 遊 政 策、規 劃 及 推 廣 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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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 的 工 作，我 們 也 歡 迎 業 界 和 公 眾 人 士 提 出 這 方 面 的 意 見 。 
 
宣 傳 及 諮 詢  
 
19. 我 們 正 透 過 不 同 途 徑 ， 宣 傳 是 次 檢 討 和 公 眾 諮

詢，並 呼 籲 業 界 及 各 方 面 持 份 者 踴 躍 發 表 意 見。我 們 在 發 表

諮 詢 文 件 當 日，舉 行 了 新 聞 發 佈 會，其 他 宣 傳 包 括 出 席 電 台

討 論 節 目、新 聞 公 布、海 報、電 台 宣 傳 聲 帶 及 電 視 宣 傳 短 片

等。諮 詢 文 件 可 於 各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諮 詢 服 務 中 心 索 取，或 於

旅 遊 事 務 署 網 頁 下 載。我 們 已 向 立 法 會 議 員、所 有 旅 行 代 理

商、旅 遊 業 組 織、景 點 管 理 公 司 和 相 關 院 校 等 分 發 了 諮 詢 文

件 。  
 
20. 自 五 月 起 ， 我 們 已 開 始 與 旅 議 會 理 事 會 、 旅 行 代

理 商 諮 詢 委 員 會、香 港 旅 遊 發 展 局、消 費 者 委 員 會、旅 議 會

的 八 個 屬 會，各 導 遊 和 領 隊 組 織 和 十 八 區 區 議 會 的 正 副 主 席

會 晤，介 紹 諮 詢 文 件 的 內 容，並 聽 取 他 們 的 意 見，我 們 也 出

席 了 由 旅 議 會 主 辦 有 關 是 次 檢 討 的 會 員 論 壇 。  

 
下 一 步  
 
21. 我 們 對 各 改 革 方 案 持 開 放 態 度 ， 公 眾 諮 詢 期 將 在

二 零 一 一 年 七 月 十 五 日 結 束，我 們 會 繼 續 宣 傳 諮 詢 文 件 的 內

容，並 廣 泛 聽 取 業 界 和 社 會 人 士 的 意 見，然 後 選 取 最 能 凝 聚

共 識 及 最 有 效 可 行 的 方 案，我 們 計 劃 在 今 年 第 四 季 公 佈 具 體

改 革 建 議 。  
 
 
 
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 
旅 遊 事 務 署  
2011 年 5 月  
 
 
 


